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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红星发展          股票代码：600367         编号：临 2022-009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总金额需要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不会因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具体请见

本公告分析说明。 

 无其它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事项。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总金额》的议案，公司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也未代理其他董事出席会议和表决，独立董事未委托非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和表

决，3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全部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

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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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预

计金额 

2021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720  5,134  
关联方矿石产量减少，采

购量减少。 

镇宁自治县红星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120  93   

小计 5,840  5,227  
 

采购产品 

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 215  45  

贵州红星发展进出口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红星进出

口）根据客户需求，减少

了氢氧化钡、硝酸钡采购

量。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4,321  1,397  
关联方产量未达预期，采

购量减少。 

青岛红星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800  790   

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000  6,102  
 

青岛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90  67  
 

小计 12,426  8,401  
 

销售产品 

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 11,140  8,418  
公司根据市场情况适当调

减对关联方的销售量。 

青岛红星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300  1,776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5,465  1,484  

公司根据下游需求变化适

当调减对关联方的销售

量。 

小计 18,905  11,678  
 

销售水电

蒸汽和提

供劳务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323  906  
关联方产量未达预期，使

用的水电蒸汽量减少。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0  11  
关联方借用子公司员工，

代垫其社保费用。 

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0  130    

贵州红星山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  1    

小计 1,524  1,048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0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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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 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23  813    

青岛红星化工厂有限公司 40  26   

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50  33  

为减少关联交易发生，公

司不再接受关联方提供的

土建施工服务。 

小计 2,163  1,856   

提供租赁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320  402    

小计 320  402    

租用资产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  83    

青岛红星化工厂有限公司 25  26    

小计 91  109    

合计   41,269  2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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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本年年

初至披

露日与

关联人

累计已

发生的

交易金

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原材料 

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600  338  5,134  30.19  

公司与关联方

根据矿山开采

成本、费用，在

综合考虑重晶

石市场价格和

公司生产成本

的基础上，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了重

晶石采购价格。 

镇宁自治县红星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175  40  93  -  

小计 6,775  378  5,227  30.19 
 

采购产品 

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  0  45  0.06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2,371  61  1,397  1.78  

贵州红星发展

大龙锰业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

大龙锰业）根据

生产和销售计

划增加工业级

碳酸锂采购量。 

青岛红星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850 0  790  1.01   

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7,000  111  6,102  7.79  

 

青岛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80  12  67  1.02  
 

小计 30,451  184  8,401  11.66  
 

销售产品 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 13,370  958  8,418  3.83  
关联方根据自

身需求增加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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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钡等产品采

购量。 

青岛红星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0,950  2,061  1,776  0.81  

关联方下游客

户订单增加，电

解二氧化锰需

求数量增加。同

时，关联方向红

星进出口采购

工业级碳酸锂

用于生产。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375  171  1,484  0.68  
 

小计 25,695  3,190  11,678  5.32 
 

销售水电蒸

汽和提供劳

务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732  305  906  99.85  

关联方计划提

升产量，需要的

水电蒸汽量增

加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7  2  11  -  

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200  34  130  12.56  

 

贵州红星山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  1  1  - 
 

小计 1,941  342  1,048  - 
 

销售固定资

产 

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300 0 0 - 

子公司红星色

素计划将部分

用于色素生产

的闲置设备销

售给关联方。 

小计 300 0 0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25  206  984  23.28  
 

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10  203  813  96.95  
 

青岛红星化工厂有限公司 40  2  26 3.05  
 

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0  0  33  0.37  

为减少关联交

易发生数量，公

司不再接受关

联方提供的土

建施工服务。 

小计 1,975  411  1,856  - 
 

提供租赁 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302  68  4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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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302  68  402  100.00  
 

租用资产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3  21  83 76.15  
 

青岛红星化工厂有限公司 33  9  26 23.85  
 

小计 116  30  109 100 
 

合计 
 

67,555  4,603  28,721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星集团） 

成立日期：1998 年 6月 19日，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

定代表人：郭汉光，注册资本：45,315.4045万元，经营范围：国有资产受托运

营。住所：青岛市市北区济阳路 8号。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红星集团持有

公司 35.83%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2021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母公

司）：总资产 15.10 亿元，净资产 14.53亿元，营业收入 102.36万元。 

2、青岛红星化工厂有限公司（下称红星化工厂） 

成立日期：1959 年 1月 1日，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温霞，注册资本：3,872万元，主营业务：制造：

硝酸钡（化学危险品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纺织助剂（不含危险

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机械设备租赁。机械

加工，设备制造、安装，电器安装；自有房屋租赁；装卸服务；国内劳务派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住所：青岛市

李沧区四流北路 43 号。红星集团持有红星化工厂 100%股权。2021年总资产 2.18

亿元，净资产-0.37 亿元，营业收入 1,600.80 万元，净利润 2.90万元。 

3、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红蝶新材料） 

成立日期：2014 年 6月 13日，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

定代表人：刘志龙，注册资本：18,000万元，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药

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

品的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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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

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土地使用权

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

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海湾路 1号。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75%，日本蝶理株式会社持股 25%。2021年度未经审计的主

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6.11亿元，净资产 3.88 亿元，营业收入 4.26 亿元，净利

润 4,536.16 万元。 

4、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蝶实业） 

成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20 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高月飞，注册资本：150万元，经营范围：

生产、生活服务；咨询服务；重晶石生产、销售；土建工程承建；汽油、柴油、

炼油、机油零售、副食品（红牛等预包装食品零售）。住所：贵州省安顺市镇宁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丁旗街道龙滩口村。红星集团持有红蝶实业 100%股权。2021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10 亿元，净资产 9,381.39 万元，营业

收入 6,908.86万元，净利润 916.75万元。 

5、镇宁自治县红星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下称红星石油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8 月 16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朱江，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汽油、柴油、煤油、机

油零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卷烟、日用百货、汽车用品零售）。住所：贵

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丁旗街道桃树林堡。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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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红

星石油公司 100%股权。2021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278万元，

净资产 1,253 万元，营业收入 2,166万元，净利润 184万元。 

6、青岛红星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红星新能源） 

成立日期：2001 年 1月 8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郭

汉光，注册资本：19,584.53万元，经营范围：电池及配件相关能源技术、产品

和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维修。生产、销售电池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场地租赁；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住所：山东省

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 317号。红星集团持有红星新能源 100%股权。2021年度

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70亿元，净资产 1.19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5,559.80 万元，净利润-735.31万元。 

7、贵州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红星电子材料）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1日，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高月飞，注册资本：6,850万元，经营范围：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

发；废旧电动汽车底盘、锂离子电池及废料的回收、存储、拆卸、拆解、再生利

用；含钴、含镍、含锰、含锂材料的生产、销售、贸易；化工、有色金属原材料

的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住所：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草坪村。青岛红

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红星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37.43%，深圳市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4.00%，深圳市新昊青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22.00%，深圳鑫天瑜精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6.57%。

2021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24亿元，净资产 7,270.59 万元，

营业收入 3.25亿元，净利润 2,297.84万元。 

8、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星山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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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 年 5月 21日，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郭汉光，注册资本：11400万元，经营范围：农副产品的研发、销售、培训、技

术推广及咨询服务；食品添加剂研发、生产及销售；货物进出口贸易；生物技术

转让；食用香精、食用香料、复配食品添加剂及调味料（调味油）的生产与销售；

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预包装食品、调味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种植、

加工及销售；种子培育、包装及销售；农机、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销售。住所：

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丁旗街道龙潭口村。红星集团出资 8,800万元，红

蝶实业出资 1,000万元，镇宁新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00万元，

济南鲁青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元。2021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

资产 1.31 亿元，净资产 1.16 亿元，营业收入 6,463.31 万元，净利润 267.38

万元。 

（二）关联方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下称《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如

下： 

关联方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红星集团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属《股票上市规则》6.3.3（一）规定

的关系 

红星化工厂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6.3.3（二）

规定的关系 

红蝶新材料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6.3.3（二）

规定的关系 

红蝶实业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6.3.3（二）

规定的关系 

红星石油公司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6.3.3（二）

规定的关系 

红星新能源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6.3.3（二）

规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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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电子材料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6.3.3（二）

规定的关系 

红星山海生物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6.3.3（二）

规定的关系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1、公司向关联方红蝶实业采购重晶石。红蝶实业长期从事重晶石矿山开采

业务，具有专业的采掘和管理团队，具备丰富的矿山开采和管理经验。近年来，

红蝶实业根据安全环保监管要求，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对矿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自动化设备提升改造、绿色矿山建设等。虽受开采条件限制影响，供应的重晶石

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加大资金投入对矿山进行升级改造，已确保后期持续稳定

的向公司供应符合要求的重晶石。红蝶实业履约能力较强，多年来，未发生违约

风险。 

2、公司向关联方红星石油公司采购汽油和柴油等油料。公司生产所需装载

机、厂内运输车辆和办公车辆等机械设备需要使用汽油和柴油，综合考虑周边加

油站油料品质、服务质量、油品储存安全性以及便捷性等因素，双方本着自愿、

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交易价格按照红星石油公司销售油料的

公开价格执行，按月结算，签订买卖合同，未发生违约行为。 

3、公司为满足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需要向关联方红蝶新材料采购部分氢

氧化钡产品，红蝶新材料氢氧化钡产品质量稳定，各项产品指标能够满足公司生

产需求，双方能够根据产品购销合同及时供货、结算，未发生违约行为。 

4、关联方红蝶新材料向公司采购专用碳酸钡、硫酸钡作为其下游专用精细

钡盐产品的原材料。红蝶新材料在特定钡盐领域具有其独特竞争优势，其设备自

动化程度高，生产经营稳定，货款结算及时，双方已合作多年，未发生重大违约

风险。 

5、公司及子公司通过红星集团为长期在外地工作的青岛籍员工代缴社保及

公积金，红星集团在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该项劳务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双方约定

及时缴纳相关费用，并根据要求调整社保、公积金基数，未收取任何费用，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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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侵占公司、子公司及员工资金的情形，较好的维护了职工权益。 

6、红蝶实业向公司提供绿化清洁、安全保卫、消防、餐饮、住宿服务、后

勤和日常医疗保障服务，双方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红蝶实业根据服务内容

配备了专业团队，服务稳定，履约能力强，公司能够按照约定按季度及时支付综

合服务费用，多年来，未发生违约行为。红蝶实业为公司提供后勤综合服务有利

于公司集中主要精力抓好企业安全环保和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 

7、红星化工厂向公司子公司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天然色素有限公司（下称红

星色素）提供生产所必需的水、电等公用服务，服务稳定，履约能力强。 

8、公司租用红星集团拥有的在公司(母公司)生产厂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双

方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公司及时支付租赁款项，红星集团能够及时缴纳土地使用

税，红星集团未发生违约行为，履约能力强。 

9、公司子公司大龙锰业根据经营计划及客户需求，需适当加大电池级碳酸

锂生产量，经市场比质比价后，综合考虑工业级碳酸锂市场采购难度、价格、渠

道等综合因素，需向红星电子材料、红星新能源采购工业级碳酸锂。同时，为降

低销售成本、费用以及稳定销售渠道，向红星电子材料销售电池级碳酸锂和硫磺、

硫酸、高纯硫酸锰等产品；向红星新能源销售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大龙锰业与红

星电子材料、红星新能源合作多年，各方能够根据签订的供销合同，及时供应产

品并结算货款，未发生重大违约行为。 

10、公司子公司大龙锰业将闲置土地、厂房租赁给红星电子材料，并向其提

供水、电、蒸汽等公共服务，双方签订租赁协议或服务合同，定价公允，有利于

大龙锰业盘活闲置资产，提升经营业绩。红星电子材料未发生重大违约风险。 

11、公司子公司红星色素向关联方红星山海生物采购辣椒精以及辣椒红色素

产品用于销售，有利于红星色素保护现有市场份额，增加其营业收入和利润。红

星山海生物工艺设备先进、产品质量稳定、供货及时，红星色素能够及时支付货

款，各方履约能力强，未发生违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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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向关联方红蝶实业采购重晶石，双方每十年签订一次《矿石供应协

议》，在协议有效期内，每年底双方在对红蝶实业重晶石矿山进行充分调查的基

础上，协商确定下一年度的重晶石价格，并于年初签订《矿石价格确认书》。重

晶石价格的定价采用“成本加成”原则，主要参考指标：矿石的开采费（主要是

采区建设、巷道掘进、六大系统建设费用以及人工费、机械费）、运输费用、材

料及辅料消耗、道路维护费；矿山的勘探费用、安全与环保费用、绿化费用；矿

山开采相关税费；矿石销售的利润为以上费用总和的 5-10%。 

2、公司向关联方红星石油公司采购汽油和柴油等油料，双方签订年度交易

合同，交易价格按照红星石油公司销售油料的公开价格执行，签订买卖合同，按

月结算。 

3、红星进出口向关联方红蝶新材料采购部分氢氧化钡、硝酸钡产品销售给

其下游客户，同时，公司为满足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需向红蝶新材料采购部分氢

氧化钡。交易各方参考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同期或近期市场价格、市场供需关

系、运输成本等，经公平协商后确定购销价格，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交货地

点分别为公司及红星进出口指定地点。 

4、红星进出口向关联方红星新能源销售工业级碳酸锂，红星进出口利用自

身进入工业级碳酸锂生产企业销售目录优势，向红星新能源销售工业级碳酸锂，

红星进出口根据采购价格，充分考虑税费及合理利润的基础上，与红星新能源签

订购销合同，采取先款后货的方式。 

5、公司向关联方红蝶新材料销售专用碳酸钡、硫酸钡等产品，双方签订了

《产品购销合同》。交易双方参考国内钡盐市场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同期的市

场价格，并结合其他钡盐企业产品库存、市场供需关系、国外市场需求情况、价

格走势以，经公平协商后确定购销价格，交货地点主要为合同指定的地点。 

6、公司及子公司通过关联方红星集团为公司及子公司长期在外地工作的青

岛户籍的员工代缴社保费用，红星集团未向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收取劳务费。 

7、公司关联方红蝶实业为公司提供综合服务，双方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

综合服务的范围包括环境清洁和绿化、安全保卫、消防、住宿、餐饮服务、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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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日常医疗保障服务，公司根据协议约定的年度服务费用总金额分四次支

付，每一季度终了时支付一次。服务费用按下列价格计算：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

定的价格；或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若无

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约定价格（约定价格是指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的利

润构成的价格）。 

8、公司关联方红星化工厂向公司子公司红星色素提供生产所必需的水、电

等公用服务，双方签订了《服务协议》，服务的范围包括水、电的供应，供应价

格参照当地可比价格协商确定，按月进行结算。 

9、公司租用红星集团拥有的在公司(母公司)生产厂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双

方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合同项下的租金数额以经审查确认的土

地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土地使用权租赁评估说明确定，土地使用权租金为每年

71.7979 万元，公司于每年十二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向红星集团支付全年的租

赁费用。红星集团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缴纳有关土地税费。 

10、公司子公司大龙锰业向红星电子材料采购工业级碳酸锂。同时，大龙锰

业向红星电子材料销售硫磺、硫酸、高纯硫酸锰等产品，向红星新能源销售电解

二氧化锰产品，交易各方参考同类产品同期市场交易价格或类似产品可比价格，

经公平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产品购销合同》。 

11、公司子公司大龙锰业将闲置土地、厂房租赁给红星电子材料，并向其提

供水、电、蒸汽等公共服务，双方根据企业周边同类服务或相似服务市场价格，

公平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签订租赁协议或服务合同，未发生违约行为。 

12、公司子公司红星色素向关联方红星山海生物采购辣椒精以及辣椒红色素

产品用于销售，双方参考同类和相似产品近期市场价格，结合下游客户需求，公

平确定购销价格，签订《产品购销合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已签署了书面合同或协议，其中，

日常关联销售和采购钡盐、锰盐产品根据交易性质实行签订年度总协议与定期或

单笔协议相结合的方式；关联采购重晶石、接受劳务、提供劳务、租入资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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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产实行签订较长期或长期协议的方式，并根据协议条款变更的情形，签订相

应的价格确认书或补充协议，同时按规定履行了审议和披露程序。 

如公司 2022年与红蝶实业发生的重晶石采购交易事项，根据《矿石供应协

议》相关约定，双方签订《矿石价格确认书》（2022年度），《矿石价格确认书》

（2022 年度）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主要内容如下： 

双方根据 2019 年 1月 1日签订的《矿石供应协议》，在充分调查红蝶实业重

晶石矿山成本、费用，综合考虑重晶石市场价格和公司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双方

公平协商确定了 2022年度的重晶石供应价格：2022年 1月 1日至 3 月 31日价

格为 178 元/吨（含税）；2022年 4月 1日至 12月 31日，价格为 226 元/吨（含

税）。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销售 

1、公司及子公司大龙锰业与红蝶新材料系钡盐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红蝶新

材料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工艺水平先进，产品质量稳定，在工业硫酸钡、药用硫

酸钡、氢氧化钡、氯化钡、硝酸钡等产品上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红蝶新材料对公司专用碳酸钡、硫酸钡等产品形成了长

期稳定需求，同时可避免红蝶新材料与国内钡盐竞争对手发生购销往来。公司与

红蝶新材料根据同类产品同期或近期市场价格情况、市场供求关系、同行业企业

产品库存情况、下游客户需求、产品价格走势等因素公平协商确定各产品的交易

价格，签订购销合同，双方能够根据合同及时履约，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2、子公司大龙锰业向关联方红星电子材料销售硫酸、硫磺和高纯硫酸锰等

产品，有利于大龙锰业合理控制销售成本和物流费用，提升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交易双方根据市场上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同期或近期市场价格公平商定交易价

格，签署购销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进行交货结算，未发生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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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公司大龙锰业向红星新能源销售电解二氧化锰产品，有利于大龙锰业

增加产品销售量，合理调节库存，在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同时

能够加快资金流转，提升企业总体业绩。双方根据市场上同类产品同期市场价格

公平协商确定交易价格，签订采购合同并严格履约，未发生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4、子公司红星进出口向红星新能源销售锂矿资源，有利于红星进出口增加

其营业收入和利润。因红星进出口进入了工业级碳酸锂生产企业下游销售客户目

录，红星新能源需通过红星进出口采购工业级碳酸锂，红星进出口根据红星新能

源采购计划，每笔采购计划单独签订购销合同，红星进出口在充分考虑税费及合

理利润的基础上，向红星新能源销售工业级碳酸锂，采取先款后货的交易模式，

不会发生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采购 

1、红蝶实业长期向公司提供生产钡盐产品所必需的重晶石资源，能够减少

公司外购重晶石数量，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提升钡盐产品综合竞争力。公司与红

蝶实业根据矿山开采成本，公平协商重晶石供应价格，定价程序和定价依据客观

公正，符合双方总体利益，双方能够根据协议约定及时供货和结算货款，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红星石油公司能够向公司提供品质稳定、安全可靠、价格公平的汽油、

柴油等油料，有利于公司生产组织，降低大规模油料存储风险。公司与红星石油

公司签订年度合同，价格为红星石油公司公开对外销售价格，按月进行结算，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红星进出口为满足下游客户对多规格钡盐产品的需求，提升公司在钡盐

行业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经过比质比价，向关联方红蝶新材料采购部分氢氧化

钡、硝酸钡产品用于出口。同时，公司生产高纯碳酸钡产品需要向红蝶新材料采

购部分氢氧化钡产品，各方根据同类产品同期市场价格公平协商确定购销价格，

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红蝶新材料能够及时供货，公司及红星进出口按合同及

时结算货款，未发生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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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子公司大龙锰业向关联方红星电子材料采购工业级碳酸锂用于生产电池

级碳酸锂，大龙锰业向关联方采购工业级碳酸锂有利于大龙锰业多渠道采购生产

所需原材料，降低采购价格，保证电池级碳酸锂生产量，提升产品综合竞争力和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双方根据同类产品同期市场价格协商确定购销价格，签订购

销合同并按时履约，未发生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子公司红星色素采购关联方红星山海生物辣椒精和辣椒红色素产品

销售，有利于红星色素稳定下游客户，维护市场份额，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

双方将根据同类或类似产品同期国内外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签订购销合同，

未发生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接受劳务 

1、根据户籍管理和社保费用缴纳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部分户籍为青

岛市的员工，长期在西部偏远地区工作，需公司通过红星集团代缴社保及公积金

费用。红星集团长期代为办理缴纳手续，未收取任何劳务费用和资金成本，未发

生侵占公司、员工资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红蝶实业长期为公司提供安全保卫、消防、后勤服务、绿化、日常医疗

保障等服务，近年来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保障了公司聚焦精力抓好生产经

营等各项重点工作，有利于促进公司加快转型升级。红蝶实业提供的各类服务费

用测算依据明确，定价公开、合理，公司能够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结算相关费用。

未发生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红星化工厂向子公司红星色素提供的水、电、安保、劳务等综合服务，

红星化工厂有专业的管理服务团队，厂区内经营辅助设施齐备，安全保卫可靠，

现场管理到位，服务水平较高。有利于红星色素集中主要精力做好高附加值色素

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合理降低人力成本和综合费用。双方公平协商后签订服务协

议，定价公允，未发生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租赁土地、房屋建筑物 

1、根据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母公司）租赁使用红星集团的一块国有土地

使用权，子公司红星色素租赁使用红星化工厂的部分土地及房屋。该类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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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公允，已充分披露，并签署了相关协议，公司及红星色素按合同约定及时支

付租赁费用，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子公司大龙锰业将厂区内部分闲置土地、厂房租赁给红星电子材料用于

其生产经营，双方经充分调研，参考相同区域土地和厂房租赁价格，结合大龙锰

业土地购置成本和厂房建设成本，公平协商后确定了租赁价格，并签署租赁协议，

有利于大龙锰业盘活闲置资产，提升企业总体经营业绩。 

（五）提供公用服务及劳务 

红星电子材料因生产所需向公司子公司大龙锰业购买水、电、蒸汽等公用服

务和劳务，有利于双方提高公用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双方生产成本，形成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有助于企业提升经营效益，提升

产品综合竞争力，符合企业发展战略，未发生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和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运行。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公司预计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总金额》的议案提前进行了审阅，并就相关关联交易事项与

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了沟通，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公司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主要为多年来持续发生的公司产

品销售、矿石原材料采购、土地及房屋租赁、综合服务等交易事项，相关交易定

价公平、公允、合理，且公司与相关方的交易事项已正常履行多年，各方均能恪

守诚信理念，相关交易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违约风险，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重

大依赖。 

2、我们同意将公司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总金额提交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出席会

议和表决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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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王保发，张咏梅，马敬环。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总金额的独立意见： 

1、我们严格审阅了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及相关资

料，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事先征得了我们的同意，关联董事在审议时已回

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出席会议和表决该议案。 

2、公司预计的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主要为公司产品销售、矿石原材

料采购、土地及房屋租赁、综合服务等，相关交易公开透明，市场化程度高、各

方定价公平、公允、合理，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3、公司与关联方的相关交易事项已合规履行多年，相关方能够按照合同约

定履约，及时提供商品、服务并支付相关款项，未发生重大违约行为，不会对公

司产生重大违约风险，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 

4、公司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请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公司需及时披露此议案的表决结果。 

我们同意公司预计的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总金额。 

独立董事：王保发，张咏梅，马敬环。 

六、关联交易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了审议、披露

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各方能够严格按照合同或协议履约，相关资料齐备，各项交

易市场化程度较高，定价公允，长期稳定合作有利于各方共同发展和提升企业总

体经营效益。公司及子公司分管领导对相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及时沟

通，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安排专人定期跟踪和检查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公

司董事会审议和披露程序。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上

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严重依赖。 

2022年，公司将持续强化日常关联交易管理，及时跟踪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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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联方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督促各方严格履行合同条款，及时结算相关费

用，加大偶发性关联交易管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加大关联方应收账款风

险管理力度，防止发生违约行为，切实保护好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经签字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经签字的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